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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檢討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票價調整機制」的文件 

 

1.   根據運輸及房屋局與運輸署於九月十七日鬼祟地聯合發表

「檢討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票價調整機制」的文件，巿民可在十月三

十一日前，就標題題目向當局提供意見及建議。當局只提供短短四十

五天的諮詢期。雖然當局延長諮詢期，但我們對當局處理關乎廣大民

生議題的手法深感失望。以我們為例，我們在十月中才無意發現當局

正諮詢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的票價調整機制，使我們急忙撰寫

文件，令我們所表達的意見或建議有可能出現缺留，對真正吸收民意

是不能起了正面作用。諮詢的作用是裨補闕漏，而達至廣益，鬼崇的

行為令人懷疑當局的誠意，因此我們希望當局能以光明正大地進行公

共事務。 

 

 

2.   我們在表達港鐵的票價調整機制的意見前，希望公眾能重新

思考港鐵的角色及責任。眾所周知，現時港鐵是由前地下鐵路公司（地

鐵）私有化後及接管九廣鐵路公司（九鐵）的經營權而組成。在兩鐵

（即地鐵及九鐵）時代，它們全是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共資產，而九鐵

更是由政府部門九廣鐵路局直接管理及營運，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因

公司化脫離政府運作。由此可見，港鐵的前身是香港重要的公共機

構。可笑是當局在港鐵私有化及兩鐵合併的過程，制定《香港鐵路條

例》（第 556 章）中，刻意標明港鐵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所指的公共機構，這樣令港鐵的公共機構的角色抹去。 

 

 

3.   我們參閱了當年立法會在恢復二讀辯論《地下鐵路條例草

案》時，劉千石議員發言指，當時政府（港英政府）非常清楚建立集

體運輸系統以改善本港交通乃是政府的責任，本來理所當然也是由公

帑負責興建地鐵公司的特定性質，以及她肩負的公共政策責任。而當

局回應辯稱，由於地鐵公司目前絕對有能力通過商業借貸，籌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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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營運及擴展鐵路網絡，由政府百分之一百全資擁有地鐵公司的理

據已經不復存在。由此可見，港鐵由完全承擔公共政策的責任，變為

純商業機構。問題是地鐵即使不私有化，不會對其集資、借貸及發展

鐵路網絡構成影響。因此，當局為何當年要私有化地鐵呢？ 

 

 

4.   縱使港鐵已私有化，基於港鐵發展的歷史因素，而政府仍是

港鐵的最大股東，並港鐵的資本絕大來自公共資源。因此，港鐵理應

繼續承擔劉議員所述的公共政策責任，而非一所單純進行借貸、集資

等商業活動私營機構。這樣，其機構的運作模式及方向，是否只是以

巿場運作原則為綱，以賺到盡地處理鐵路的事務。 

 

 

5.   由這個前提下，當局與港鐵於當年製定的票價調整機制便不

會僅計算三個因素，即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工資指數變動及生產

力因素；當局更不會荒謬地將生產力因素的首五年設定為 0。 

 

 

6.   根據文件第 8 段的辯稱，港鐵因應兩鐵合併所產生的協同效

益在全面實現前，已即時把合併初期的生產得益以減價方式回饋乘

客，因此當局便將生產力設定 0。我們想指出： 

 

1. 任何公司的營運首日開始，便要面對巿場的競爭，並非因協

同效益未能全面生效，而將生產力設定為 0，來保障港鐵的

收入首五年不受因啟動機制導致減票價的影響。 

 

2. 當局基於甚麼合理的原因，將生產力因素不作計算的年期設

定五年，而不是其他年限呢？ 

 

3. 在當年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兩鐵合併條例草案》時，從法

案委員會主席的匯報、眾議員的發言及時任環境運輸及工務

局局長（局長）的回應，不難發現兩鐵合併後，即時調低票

價的目的是提供小利，讓巿民接受當局提出的兩鐵合併方

案，局長更直接地向議會指出：兩鐵合併所帶來協同效益，

讓票價有下調的空間，如今被當局說成合併初期的生產得益

以減價方式回饋乘客。以調低票價、說成生產力的回饋，便

將生產力於票價調整機制首五年設定為 0，明顯是兩碼子的

事，旨在令港鐵在首五年啟動機制時，不需看生產力的因素，

港鐵會較容易調升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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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認為，除赤裸裸地揭露當局及港鐵的偽善外，票價調整

機制並不是保障巿民的利益。 

 

 

8.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用一點時間，讓公眾說明前因才可有

效地進入票價調整機制的檢討內容。在現時的票價調整機制的公式

中，提及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是顯示當時的綜合物價較以往同期的物價

是貴或是平。調查結果若是正數，意味着可以增加票價。但在細項觀

察時，有可能出現整體綜合物價指數上升，但數別類別的物價指數下

降，而這些物價那項與鐵路有關，而可作參照對比呢？若不能的話，

以此為計算票價的其中一項標準，其客觀性便不高。 

 

 

9.   在這公式中，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加工資指數變動。兩項指

數是顯示不同的指標，前者是顯示巿場上的物品較去年同期的貴平之

分野；後者是顯示普遍的打工仔的工資較前年有否增加。當局應將兩

者的指數作比例，才可知悉現時巿民生活有否改善。但這票價調整機

制不但沒有將其比較，反而將它加起來，這樣非但不能顯示巿民的承

擔能力，反而錯誤地估算票價的升幅。 

 

10.   假設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升了百分之十，代表了現時巿民購買

同一樣的物品便需要花多一成的金錢。又假設工資指數升了百分之

一，代表了現時巿民較去年可使用的金錢多百分一。上述數據可以得

出甚麼的結論呢？結論是：巿民工資只加百分之一，但要面對百分之

十的通脹，這情況巿民不單沒有改善生活，還需要辛苦地承受百分之

九的通脹。看看文件所顯示的公式，竟然將這兩個指數相加，即使計

算一半亦都不合理，亦不能真正反映出巿民的承擔能力。唯一可欣慰

的是，票價調整機制剔除生產力因素。 

 

 

11.   我們希望指出，政府統計處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程式，來

計算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巿場亦有一套方式計算工資的變動。這兩項

指數有一套客觀及令人信服的運算模式。但生產力因素，公眾無從監

察其提出的數據是否如實反映現況，但它是影響票價的調整，因此促

請當局應釐清生產力因素的計算方法，令公眾更清楚票價調整機制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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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們希望公眾回看當年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兩鐵合併條例

草案》，何俊仁議員作出這一段的發言：第二方面，關於物業上蓋，

其實，在 1998 年當《地下鐵路條例草案》通過時，我們認為物業上

蓋發展權應透過公開競投，不管是公開招標還是拍賣，都是最佳的做

法。當時政府的回應指估價很準確和很客觀，但又同時表示，如果不

給予地鐵公司上蓋發展權，它便無法經營，因為無足夠資金發展，那

即是承認有作補貼。 

 

 

13.   《兩鐵合併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主席匯報時亦指出，政府

當局認為應讓地鐵公司在私有化後，繼續承擔鐵路與物業計劃綜合發

展的工作。此種安排對政府、該公司及鐵路使用者均有利，因為從物

業發展所取得的利潤，可使本港整體鐵路系統得以進行具有成本效益

的擴展。請注意：物業發展與整體鐵路系統的擴展是掛勾的。 

 

 

14.   讓公眾看看鐵路發展的情況。當局於 1967 年開始計劃興建

四條地鐵線，即觀塘線（於 1975 年動工，並在 1979 年啟用）、荃灣

線（於 1977 年動工，並在 1979 年局部啟用）、港島線（於 1983 年

動工，並於 1985 年分段啟用）及沙田線（延至現在，已成為沙田至

中環線的部份）。當局在 1994 才開始動工興建新一輪的鐵路網絡，

東涌線及機場快線（於 1994 年動工，並在 1998 年啟用）。 

 

 

15.   九鐵分別擁有東鐵線（於 1907 年動工，並在 1910 年啟用）、

輕鐵（於 1985 年動工，並在 1988 年啟用）、西鐵線（於 1998 年動

工，並在 2003 年啟用）及馬鐵線（於 2001 年動工，並在 2004 年啟

用）、落馬洲支線（於 2003 年動工，並在 2007 年啟用）及九龍南線

（於 2006 年動工，並在 2009 年啟用）。 

 

 

16.   從上述的動工及啟用年份得悉，可分為五個階段： 

 

1. 興建東鐵線（即 1907 年至 1910 年）； 

2. 興建觀塘線及荃灣線（即 1975 年至 1979 年）； 

3. 興建港島線及輕鐵（即 1983 年至 1988 年）： 

4. 地鐵興建東涌線及機場快線（即 1994 年至 1998 年），九廣

興建西鐵線、馬鐵線、落馬洲支線及九龍南線（即 1998 年至

2009 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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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局逐步落實鐵路發展計劃（如港島南線、港島延線、沙中

線）， 

 

這樣，每個鐵路發展階段完成後，便出現數年的興建真空期，我們相

信在當局的鐵路發展計劃全面完成後，將會一段較長的時間無需再興

建新的鐵路。然而，港鐵會發展上蓋物業，並賺取龐大利潤。為何不

能將物業發展的部份收益，計算入票價調整機制中，反映出這項專有

的收入，除應用於鐵路整體發展外，亦會放在營運上。若有鐵路興建

中投放比例可以減少，相反作出適當的調高，從而顯示享受這項特權

而背負的責任。 

 

17.   我們必須強調，我們是認同部份議員在審議恢復二讀辯論

《地下鐵路條例草案》及《兩鐵合併條例草案》的發言時，提及港鐵

有一項不可推卸的公共政策責任。雖然港鐵已成為上巿公司，但政府

是港鐵的大股東，而購買港鐵股份的人士，應清楚及知悉港鐵在上巿

前所肩負的責任。因此，我們強烈促請當局在票價調整機制中，加入

機制來反映這項公共政策的責任。因此，我們建議票價調整機制： 

 

[0.5 x （工資指數變動 －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 － 生產力因素 

－ 0.5 x 物業收益的某百分比] / 2 

 

18.   首部份的兩個指數對調及由加改為減，是真實地反映和顧及

巿民的收入及支出的關係，來評估巿民的承擔能力；第二部份保留剔

除生產力因素的考慮，但需說明計算生產力的公式；第三部份將部份

的物業收益算入機制內，港鐵取得公共資源賺錢，應與公眾直接分享

成果；第四部份將整體指數除二，旨在體現港鐵不可推卸的公共政策

責任。 

 

19.   我們希望當局能接納上述建議，並向港鐵施壓，這樣才是為

巿民謀取最大的權益。如有查詢，請致電 9084 9943 與馬先生聯絡。 

 

 

李世鴻  姜靈彰    

馬愉生  嚴志恒  嚴祖龍 謹啟 

 

副本送：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2012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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